
第三节  贷款和担保以及商业关系、家庭和私人关系 

 

一、贷款和担保 

约束对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 

 

具体情形 处理和防范措施 

（1）从银行

或类似金融

机构等审计

客户取得贷

款，或获得贷

款担保。 

①如果审计客户不按照正常的程序、条款和

条件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 

没有防范措施能够将不利影响降低至可接

受的水平 

②会计师事务所（注意主体）按照正常的程

序、条款和条件取得贷款（如果该贷款对会计

师事务所或审计客户是重要的）。 

由网络中未参与执行审计业务且未从该贷

款中获益的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已执行的工

作 

③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按照正

常的程序、条款和条件取得贷款或担保（注意

主体）。 

不会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情形 处理和防范措施 

（2）从不属于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等审计客户取得贷款或由

其提供贷款担保。 没有防范措施能够将不利影响降低至可接

受的水平 
（3）向审计客户提供贷款或为其提供担保。 

（4）在银行或类似金融机构等审计客户开立存款或经纪账户

（如：理财账户）。 

如果账户是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开立的，则

不会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否则不得开立

相应的账户）。 

 

【案例】甲银行是 A 股上市公司，系 ABC 会计师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在对甲银行 2012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

审计的过程中，A 注册会计师担任甲银行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合伙人。其于 2012 年 10 月按正常商业

条件在甲银行开立账户，并购买 10 000 元甲银行公开发行的三个月期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该

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各类债券基金。 

答案：不违反，A 注册会计师按正常商业条件在甲银行开立账户并购买甲银行的产品，且交易金额不大。该理

财产品投资的各类债券基金也属于不重大的间接经济利益。因此，上述事项不会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二、商业关系 

（一）约束对象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 

（二）总体要求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与审计客户或其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由于商务关系或共同

的经济利益而存在密切的商业关系，可能因自身利益或外在压力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情形 处理和防范措施 



1、商业关系主要包括（基本原则：与客户、控股股东、董事或

高管存在共同经济利益）（共 3 种） 

（1）与客户或其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为该

客户执行高级管理活动的人员共同开办企业；（共同开办） 

（2）按照协议，将会计师事务所的产品或服务与客户的产品

或服务结合在一起，并以双方名义捆绑销售；（捆绑销售） 

（3）按照协议，会计师事务所销售或推广客户的产品或服务，

或者客户销售或推广会计师事务所的产品或服务。（相互推销） 

（1）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此类商业关

系，应当予以终止。 

（2）如果此类商业关系涉及审计项目团队

成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将该成员调离审

计项目团队。 

（3）如果审计项目团队成员的主要近亲属

与审计客户或其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此类商

业关系，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不利影响的

严重程度，并在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

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2、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与审计

客户或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上述各方作为投资者的任何组

合，在某股东人数有限的实体中拥有经济利益。 

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不会对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1）这种商业关系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以及审计

客户均不重要（不重要）； 

（2）该经济利益对上述投资者或投资组合

并不重大（不重大）； 

（3）该经济利益不能使上述投资者或投资

组合控制该实体（不控制）。 

3、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或其主要近亲属从审计

客户购买商品或服务。 

（1）如果按照正常的商业程序公平交易，

通常不会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2）如果交易的性质特殊或金额较大，会

计师事务所应当评价不利影响的严重程

度，并在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以消除不利

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防范措施主要包括： 

①取消交易或降低交易规模； 

②将相关审计项目团队成员调离审计项目

团队。 

 

 

 


